北京唐正云达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010-51241854

用友软件技术支持服务合同
    甲    方：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    话：    
地    址：  
联 系 人：  
乙    方：北京唐正云达科技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房山支行
帐    号：1101040160000520717
电    话：010-80520192
地    址：北京市知春路罗庄西里13号515
联 系 人：李争
甲乙双方本着相互信任、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制定如下合同内容。
1、 服务内容及相关事项

技术支持服务指乙方为甲方自身提供基于许可软件的技术指导和解决产品故障等服务工作的总称。除非合同特别约定，乙方提供服务的区域为北京地区，在甲方向乙方支付了相应的服务费以后，乙方为甲方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2、 可提供服务产品

1. 甲方购买乙方技术支持服务产品明细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模块名称
	购买产品站点
	产品序列号
	版本号

	1. 
	U8+
	总账系统
	
	
	

	2. 
	
	报表系统
	
	
	

	3. 
	
	
	
	
	

	4. 
	
	
	
	
	

	5. 
	
	
	
	
	


2. 服务费用：2000
3. 服务方式为：电话-服务热线：010-69365320，远程-服务qq：3078751176，上门服务。
4. 服务有效期为壹年，自 2021 年10月31日始至2022 年 10月31日。

5. 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6. 服务产品费用不包括乙方为向甲方提供服务过程中所支出的异地差旅费和食宿费，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异地差旅费和食宿费由甲方报销，乙方在上述款项支出前应获得甲方的书面确认。
3、 甲乙双方责任与义务
1. 甲方责任与义务：

1.1 在乙方进行支持服务时，根据乙方要求，指定配合工作的人员，提供必要的设备；

1.2 在乙方服务过程中，甲方如果对乙方的服务不满意，甲方有权拒绝在服务单上签字；

2. 乙方责任与义务：

2.1 乙方服务人工作前要做好系统数据备份，并要求甲方人员对备份数据进行妥善保管；
2.2 乙方在甲方现场工作期间须遵守甲方的工作规章制度；
2.3 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对甲方的硬件、网络设置进行更改；
2.4 乙方不得故意损坏甲方的硬件、网络设备及办公设备；

2.5 乙方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甲方需求时，乙方需要及时更换服务人员并完成甲方的服务请求；
2.6 乙方提供的服务结束时，要求甲方确认签字，结束本次服务。

4、 违约责任

1.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如有违约，违约方应依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 甲方逾期付款超过3个工作日，乙方将有权利暂停对甲方提供本合同所约定的服务。
3. 乙方的服务人员不履行或不按本合同约定履行服务时，甲方可向乙方服务管理部门投诉，投诉电话：13521860111。

4. 乙方对下述事项不承担责任：
4.1. 第三方对甲方提出的索赔要求；

4.2. 甲方的记录或数据的丢失或损坏；

4.3. 甲方的间接损失或利润的损失、生意的丢失、营业额的减少及任何其他后果性的经济损失。
5、 合同终止
1. 截止到合同约定期限还没续签合同，本合同自动终止。

2. 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终止本合同。

3. 甲、乙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因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火灾、战争、暴乱、罢工及其他合同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遭遇上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将相应情况用书面通知对方，并于十五（15）个工作日内提供不可抗力发生的详情及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此文件应由不可抗力事由发生地区的公证部门出具。根据不可抗力事由对履行本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解除本合同，或者部分免除本合同的履行义务，或者延期履行本合同。
6、 其他
1. 争议解决：

凡由本合同引起的或与解释或执行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或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双方同意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应依据该仲裁委员会当时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除非仲裁裁决另有裁定。

2. 适用法律：

本合同的成立、有效性、解释、履行及由此产生的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7、 补充条款
无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代表人（签字）：                          乙方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21年 10月25日
             
